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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
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山证券”）作为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

司 1（简称“正荣地控”、“发行人”）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一期)(品种二)、

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二期)(品种一)、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

债券(第一期)(品种一)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

的事项。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

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、相关说明文件以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等，由本期债券

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事

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山证券”）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发行人曾用名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，现已更名为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。 



      

第一章  本期债券概况 

一、H20正荣2 

发行主体：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。 

债券名称及简称：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

一期）（品种二），债券简称“H20 正荣 2”。 

债券发行金额：10.00 亿元。 

债券余额：9.98 亿元 

票面利率：5.75% 

到期日： 2027 年 1 月 27 日 

二、H20正荣3 

发行主体：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。 

债券名称及简称：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

二期）（品种一），债券简称“H20 正荣 3”。 

债券发行金额：10.00 亿元。 

债券余额：9.92 亿元。 

票面利率：5.45% 

到期日： 2027 年 3 月 14 日 

三、H21正荣1 

发行主体：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。 

债券名称及简称：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

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品种一），债券简称“H21 正荣 1”。 

债券发行金额：13.20 亿元。 

债券余额：13.1604 亿元。 

票面利率：6.3% 



      

到期日： 2027 年 1 月 23 日 

第二章 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

近日，发行人披露《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，主要

情况如下，近期，发行人涉及单笔金额 1.5 亿以上的未决诉讼新增进展如下： 

原告 被告 案号 法院 
本金金额

（亿元） 
案件进程 

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

南京分行 

南京弘正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

司、正荣地产

控 股 有 限 公

司、弘阳置地

（集团）有限

公司 

（2025）

苏 01民初

402 号 

江苏省南

京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
1.74 一审已判决，判决结果主要如下： 

一、被告南京弘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

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平安银行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京 分 行 借 款 本 金

174152300.72 元，支付截至 2025 年 7 月 1

日的利息及罚息共计 20195599.71元，以及

自 2025 年 7 月 2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

罚息，自 2023年 11月 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

日止的复利； 

二、被告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、弘阳置

地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

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 

近期，发行人金额 1.5 亿以上的执行案件新增进展情况如下： 

被执行人 案号 法院 
标的金额

（亿元） 

上海荣珏公寓管理有限公司，天津正荣正宏置业发展有限公

司，正欣（平潭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，正珩（苏州）商业管

理有限公司，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，正荣御品（上海）置

业发展有限公司，正荣御园（上海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，正

荣御尊（上海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，正荣财富（福建）置业

有限公司，苏州富劳尔贸易有限公司 

（2026） 苏

0106 执 109 号 

江苏省南京市鼓

楼区人民法院 

3.33 

 

第三章 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



      

上述事项可能对发行人偿债能力构成一定不利影响，中山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，

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文

件持续关注发行人信用风险状况，中山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，并就相

关事项作出独立判断。 

发行人近期存在债务逾期、涉及重大诉讼（仲裁）、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、董

事高级管理人员被限制高消费等情况，部分公司债券兑付兑息安排使用宽限期、部

分公司债券未按时兑付兑息，相关风险尚未有效化解。中山证券将持续督促发行人

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4 号——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

证券信用风险管理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——公司

债券持续信息披露（2023 年 10 月修订）》等规定落实偿债资金、履行偿债义务、

按照规定和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职责，协助发行人做好投资者沟通工作，保障

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

中山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，将密切关注对债券本息偿付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

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认真履行受托管理义务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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